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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學分採計辦法總說明 

教育部為保障建教生之權益，擬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

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本法奉總統一百零二年一月二日公布施行，未

來建教生於事業機構接受訓練時，其權益將獲得較大之保障。而建教生於事業

合作機構進行職業技能訓練其間，其亦屬教育訓練之一環，得採計為學分，且

建教生也需要此職業技能訓練之採計學分才能達到畢業所需之學分。因此本法

第十條規定：建教合作課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有關課程之規定實施。建教生

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經學校考查合格者，得採計為職業技能訓

練學分；其採計之學分數，不得超過應修畢業學分數之六分之一，但情形特殊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採計至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十學分。前項採計學分之認

定基準、計算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此，教育

部特擬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學分採計辦法草案」，其內容如

下： 

一、說明本辦法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說明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其得採計為學分之條件。(草

案第二條) 

三、說明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學分採計之基準及計算方式。(草案第三條) 

四、說明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採計學分之考查方式及項目。（草案第四條） 

五、說明各教育主管機關得訂定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學分採計之補充規定。(草

案第五條) 

六、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草案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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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學分採計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前項採計學分之認定

基準、計算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為本辦法訂定之依據，爰

明定本條如左。 

涉及單位：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關。 

第二條 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

訓練，其得採計為學分者，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訓練內容與專業科目課程內容相符。     

二、具有符合前款訓練內容所需之設備。 

三、具備足夠之訓練能力及指導人力。 

說明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

練，其得採計為學分之條件。 

涉及單位：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第三條 職業技能訓練學分之採計方式，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訓練時數每達七十二小時，始得

採計為一學分。 

二、 學分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輪調式建教合作：以三個月

一期為原則，三學年共六

期；每期採計四學分，總計

以二十四學分為限。 

(二)階梯式建教合作：於三年級

全年實施，總計以十六學分

為限。 

(三)實習式建教合作：依職業學

校實習辦法第六條第二款規

定，每學期以二學分為限。 

說明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學分採計之基準及計

算方式。因建教生於合作機構係於「做中學」，

與一般課堂授課不同，因此以 4小時折算課堂

之 1小時，因此 72小時之訓練時間折算課堂 18

小時，採計 1學分。另為符合本法職業技能訓

練學分不得超過畢業學分 1/6（畢業學分為 150

學分）之規定，因此以訓練時間最長之輪調式

不超過 24學分為計算基準來訂定其他方式之採

計學分數。 

涉及單位：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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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方式：依主管機關核定之學

分數辦理，但不得超過應修

畢業學分數之六分之一。       

第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指派專業科目教師至

建教合作機構考查下列事項，作為建教生

職業技能訓練得採計為學分之依據: 

一、建教生訓練週記。 

二、建教合作機構訓練、指導及輔導

人員對建教生之考評結果。 

三、其他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之訓

練情形及特殊表現。 

明定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採計學分之考查方式

及項目，做為教師評定職業技能訓練學分之依

據。 

涉及單位：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辦法

規定，另定補充規定。 

說明各教育主管機關得訂定建教生職業技能訓

練學分採計之補充規定。 

涉及單位：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涉及單位：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